
 
 

 

 

 

 

 

 

 

 

 

 

 

 

未足额缴纳专利年费及滞纳金导致专利权终止 

 

 

 

 

 

 

 

【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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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公司符合当年《专利费用减缓办法》，即“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为单位的，可以请求减缓缴纳 70%的申请费、发
明专利申请审查费和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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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产科普 

11月初，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公布了一起涉及未及时缴纳专利年费及滞纳金导致专利

权终止的行政纠纷。此外，该案件的上诉人某公司未按规定办理专利代理机构著录项目变更手续，

也是导致其专利权终止的因素之一。该案件对申请人的启示是即使专利申请被授权了，年费管理

及可能发生的著录项目变更、转让、许可等备案手续也是不容忽视的。 

 

一审：（2020）京 73行初 5575号 

二审：（2021）最高法知行终 322号 

 

年费未缴纳/缴足、滞纳金、著录项目变更手续 

某公司不服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其名为“无甲醛组织标本固体液” 的专利（以下简称“涉

案专利”）作出的《专利权终止通知书》，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 

 

原告某公司主张其已缴付专利年费 600元1，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因其“期满未缴足”年费而

终止其享有的涉案专利权是违法的；并且主张未收到被告的任何缴费通知和专利权终止通知书，

被告作出的通知及后续送达行为系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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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年费及滞纳金、著录项目变更费总结如下： 

 

 年费及滞纳金 

 

*滞纳金计算 

专利权人未按时缴纳年费（不包括授予专利权当年的年费）或者缴纳的数额不足的，可以在年费期满

之日起六个月内补缴，补缴时间超过规定期限但不足一个月时，不缴纳滞纳金。补缴时间超过规定时

间一个月或以上的，按照下述收费标准缴纳相应数额的滞纳金：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专利自授权后前八年的年费某公司均正常缴足，但该公司于 2019

年仅缴纳专利年费 600 元未同时缴纳滞纳金，依据专利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没有

按照规定缴纳年费的，专利权在期限届满前终止；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九十八条的规定，授予专

利权当年以后的年费应当在上一年度期满前缴纳。专利权人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国务院专利

行政部门应当通知专利权人自应当缴纳年费期满之日起 6 个月内补缴，同时缴纳滞纳金；滞纳

金的金额按照每超过规定的缴费时间 1个月，加收当年全额年费的 5％计算；期满未缴纳的，专

利权自应当缴纳年费期满之日起终止，该公司缴纳的金额不足以覆盖当年年费及逾期缴费的滞

纳金，故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涉案专利权应当终止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该公司认为“期满未

缴足”专利年费不应终止专利权的主张并无法律依据。针对原告主张的未收到被告的任何缴费

通知和专利权终止通知书，经查明，原告 2011年申请涉案专利时，与北京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责任公司签订了委托协议，并约定其代为办理涉案专利申请以及在专利权有效期内的全部专利

事务。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文件送交专利代理机

构；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请求变更发明人姓名、专利申请人和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

称、国籍和地址、专利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和代理人姓名的，应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办

理著录事项变更手续，并附具变更理由的证明材料。虽然原告主张自 2015年起已与曾委托的专

利代理机构终止了代理关系，但其并未按照规定办理著录事项变更手续，被告依据相关规定向

专利代理机构送达缴费通知书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因未办理著录事项变更手续而导致未有效接

收到缴费通知书，系因其自身过失所致，不影响被告按照相关规定进行送达的效力。据此，一

审法院判决驳回该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

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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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明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对应年度 
第 1-3
年/年 

第 4-6
年/年 

第 7-9
年/年 

第 10-12
年/年 

第 13-15
年/年 

第 16-20
年/年 

年费官费 900 1200 2000 4000 6000 8000 

5%滞纳金数额 

（1-2 月） 
45 60 100 200 300 400 

10%滞纳金数额 

（2-3 月） 
90 120 200 400 600 800 

15%滞纳金数额 

（3-4 月） 
135 180 300 600 900 1200 

20%滞纳金数额 

（4-5 月） 
180 240 400 800 1200 1600 

25%滞纳金数额 

（5-6 月） 
225 300 500 1000 1500 2000 

 

 

 

 实用新型、外观设计2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对应年度 第 1-3 年/年 第 4-5 年/年 第 6-8 年/年 第 9-10 年/年 

年费 600 900 1200 2000 

5%滞纳金数额 

（1-2 月） 
30 45 60 100 

10%滞纳金数额 

（2-3 月） 
60 90 120 200 

15%滞纳金数额 

（3-4 月） 
90 135 180 300 

20%滞纳金数额 

（4-5 月） 
120 180 240 400 

25%滞纳金数额 

（5-6 月） 
150 225 300 500 

 
2申请日自 2021年 6月 1日起的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期为十五年，目前国知局尚未公布第 11-15年的年费收

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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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录项目变更费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专利代理机构变更官费 / / / 

发明人、申请人、专利权人变更官费 200 2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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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

西一办公楼 5层 5-12室 

电话： (86 10) 8529 5526    

传真： (86 10) 8529 5528 

邮箱：teehowe@teehowe.com 

网址：www.teehowe.com 

微信公众号 

 
北京 

日本 

德国 

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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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The text of this newsletter is for information purpose only. Tee & Howe disclaims any legal responsibility for 

any actions you may take based on the text in this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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